
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本

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农业部部门预算项目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是指中央财政在农业部部门预算中设立的，履

行农业部职责所必需的，用于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的项目支出。 

第三条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项目主管司局）和有关部属单位是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

的实施主体，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承担主体责任，负责归口管理和直接承担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

督检查。 

农业部财务司是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的监督主体，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承担监督责

任，负责项目资金的预算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二章资金使用方向和开支范围 

第四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主要用于： 

（一）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二）远洋、近海及协定水域渔业资源调查和探捕； 

（三）海洋捕捞渔具管理； 

（四）其他涉及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的工作。 

第五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的开支范围主要包括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邮电费、印

刷费、专用材料费、维修（护）费、租赁费、差旅费、劳务费、咨询费、专用燃料费、委托业务费及

其他与项目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六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不得用于编制内人员的基本支出，不得用于基本建设支

出，不得用于计提项目管理费及其他与项目无关的支出。 

项目主管司局组织实施的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

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会议费支出。 

第七条项目主管司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付给承担单位的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

金，其开支范围按照政府购买服务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项目组织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 



第八条项目主管司局应当根据项目支出规划和年度预算，制定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年度

实施方案，做好组织实施工作。项目年度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年度绩效目标、重点实施内容和区域、承

担单位范围、资金安排意见、监督管理措施等内容。 

第九条对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中符合政府购买服务要求的事项，项目主管司局应交由具

备承接条件的主体办理，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 

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需要由非预算单位配合完成的事项，应通过委托的方式确定承担单

位。对带有定向委托性质的任务，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确定承担单位，并履行单位领导班子集

体研究等程序，减少自由裁量空间。对不具有定向委托性质的任务，应完善申报方式，引入竞争机

制，科学择优确定承担单位。 

第十条项目主管司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委托方式确定任务承担单位后，应及时与承担单位签订

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或任务委托书，明确任务内容、实施方案、经费预算、资金结算、违约责任等内

容，并纳入项目档案管理。 

第十一条项目主管司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付给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单位的资金，

应按规定取得发票。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通过委托方式支付给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的资金，可

以资金支付文件、银行结算凭证等作为报销依据。 

第十二条项目主管司局和承担单位应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管理有关规定，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项目主管司局应加强项目实施情况的跟踪调度，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或任务委托书的

约定，按时验收合同成果。对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以及不能按时提交成果的任务承担单位，建立黑名

单制度。 

第十四条项目承担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或任务

委托书的约定实施项目，对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实行明细核算，科学、合规、有效使用

项目资金。 

第十五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原则上应在当年内使用完毕，确有结转结余的，按照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章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十六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依法接受国家财政、审计、纪检监

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七条财务司会同项目主管司局对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并将检查和审计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 



第十八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实行绩效评价制度，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

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项目主管部门或承担单位滞留截留、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

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十条农业部相关部门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在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探捕项目资金管理中，存在违

反规定安排资金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由农业部财务司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